
编辑同志：
几天前， 我搭乘一家客运公

司客车返厂上班， 回工厂宿舍不
久，便出现全身皮肤瘙痒，脸上、
颈部还有红肿， 医院说我感染了
皮肤病。经查，客车上让旅客使用
的被褥细菌含量严重超标， 虽然
有关部门抽检发现后， 曾责令客
运公司更换和消毒， 但客运公司
表面上允诺，背地里却照常使用。
我恰恰是在卧铺上躺下休息，在
使用被褥取暖过程中被感染的。
为此，我花了1600余元医疗费用。
可是，面对我的索赔请求，客运公
司说是我的肤质问题一再拒绝。

请问： 客运公司究竟应否承
担责任？ 读者：钟瑶芬

钟瑶芬读者：
客运公司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一方面，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

角度上看， 客运公司应当担责。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18条规

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
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
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
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 应当向消
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
示， 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
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
害发生的方法。宾馆、商场、餐馆、
银行、机场、车站、港口、影剧院等
经营场所的经营者， 应当对消费
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

客运公司作为经营者和管理
者，对接受服务的消费者（乘客）
有安全保障义务。 可其明知被褥
内细菌含量严重超标， 却未向你
明确警示存在的潜在危险， 也没
有有效防止危害发生， 明显违反
了自身法定义务。 本法第41条指
出：“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
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治疗期
间的护理费、 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等费用……”因此，客运公司必须

对其行为所导致的损害买单。
另一方面，从侵权责任上看，

客运公司必须赔偿。 客运公司在
有关部门已经责令更换和消毒的
情况下阳奉阴违， 对可能造成顾
客的损害听之任之， 明显具有主
观上的过错。 尽管感染与否与人
的体质存在一定关联， 但并不能
就此否定客运公司已经存在的过
错。 对此，《侵权责任法》第6条规
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

再一方面，从合同角度上看，
客运公司难辞其咎。 《合同法》第
302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
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
责任， 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
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
旅客故意 、 重大过失造成的除
外。 ”因为被染皮肤病对毫不知情
的你来说纯属意外， 且你并无过
失，更不存在故意，这决定了客运
公司无权推卸责任。 （颜东岳）

乘车返厂染上皮肤病 能否要求客运公司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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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是否生二胎成了热门话题。生与不生、何时生、生二胎能否与一胎享受同样的待遇，这本来是有法可循
的。 但是，现实中个别用人单位要求女职工生二胎要提前申请、对怀孕职工增加工作量变相逼其辞职、减少女职工应休的生育假期
天数……如此等等，严重侵害了女职工的合法权益。 下面几个案例，可以消除人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些困惑。

是否生二胎
用人单位无权决定

宋晓菲是一家服饰公司的总
经理秘书，办公环境、福利待遇都
很好，她也很满意这份工作，可近
日记者采访时，她竟辞职了。

“每月收入1万多元， 怀着孕
哪找这种工作去？ 我是被迫辞职
的。” 宋晓菲一脸无奈。

原来， 宋晓菲是土生土长的
北京女孩， 6年前大学毕业时被
这家服饰公司聘用， 开始只是个
普通的办公室文员， 在主持公司
年会时崭露头角。 此后， 因文笔
出众， 她被领导关注。 在她生完
第一个小孩复职半年后， 总经理
把她调去做了秘书。

“我们总经理是女的，她当时
找我谈话，问我是否会生二胎。当
时国家还没有出台二孩政策，因
我与老公是少数民族， 按法律规
定可以生二胎。 我当时告诉她只
想要一个孩子。 ”宋晓菲说。

2016年11月身体不适， 到医
院检查才发现已意外怀孕。 决定
生二胎后， 宋晓菲将此消息告诉
总经理， 没想到对方大为恼火：
“当初你怎么说的？ 是不是你自
己说不生二胎的？ 你大着肚子怎
么跟我出去谈生意？” 不容她分
辨， 总经理就让她辞职走人。

宋晓菲说： “开始我还觉着
不好意思 ， 毕竟是我没信守承
诺 。 后来一想 ,我生二胎又不违
法， 凭什么不让我生啊？ 这回我
还非生不可呢！ 不就是一个工作
吗 ， 辞就辞 ， 我还不稀罕呢 。”
一气之下， 她于2016年12月办理
了辞职手续。

离职以后宋晓菲才发现， 要
想报销生育费用需要继续缴纳生

育保险费。 另外， 她在生育期间
的生育医疗费 、 生育津贴等费
用， 要由用人单位在其产后向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才能够
享受。

宋晓菲告诉记者： “我现在
没找工作， 只好由一亲戚开的公
司代缴社保费， 生育后也得由这
家公司代为办理 。 这么麻烦别
人， 我实在不好意思。”

律师说法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副主任褚军花说， 像宋晓菲这种
怀了二胎的女职工， 如果用人单
位以怀二胎为由要求其辞职， 她
完全可以拒绝。 因为 《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 第18条规定， 国家提
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符合
法律、 法规规定条件的， 可以要
求安排再生育子女。

此外，《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23条规定：“各单位在录用女职工
时， 应当依法与其签订劳动 （聘
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劳动（聘
用） 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中不得规
定限制女职工结婚 、 生育的内
容。 ”该法第27条还规定：“任何单
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
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
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
同或者服务协议。但是，女职工要
求终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
协议的除外。 ”

因此， 宋晓菲生育二胎的行
为是合法的， 用人单位无权强迫
其辞职。

何时生二胎
单位无权安排时间

何韵妮是记者采访的另一位
因怀二胎而丢了工作的女职工，

不过， 她不是主动辞职的， 而是
被迫与单位签订协商一致解除劳
动合同协议书后离开单位的。

“我在这家商超公司工作7年
多， 最后一次签订的劳动合同到
2018年才到期。” 何韵妮说 ， 入
职一年多时她结婚怀孕， 其后她
从没因有小孩耽误过工作。 即使
孩子生病去医院， 她也会在日后
把工作补上， 从不推给别人。

“为了躲过生小孩休假这一
关， 这两年公司只招生过小孩的
女性求职者。 二孩政策全面放开
后， 陆续有同事怀了二胎。 几个
明确表示要生二孩的员工， 被公
司找借口辞退了。 接着， 单位还
出台规章制度， 称公司女工多，
为避免扎堆生小孩， 谁要生二胎
必须提前半年以上申请生育指
标， 以便公司协调安排岗位并给
予照顾。” 何韵妮说。

她本来想过两年等孩子大些
再生二胎， 但2016年底怀孕后决
定现在就生。 她申请生育指标时
遭到数落， 但她并不理会： “反
正我已经怀孕了， 单位知道辞退
怀孕女职工违法， 所以， 不敢与
我解除劳动合同。”

不久， 公司以照顾孕期职工
为由，将何韵妮调到杂工组。发工
资时她才知道， 这个岗位是按北
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来计酬的。 她
不以为然：“不就少拿点工资吗，
工作比以前还轻松了呢，值！ ”

不料， 在今年春节前， 主管
不断给她增加工作量， 甚至比以
前的岗位还忙。 她有些吃不消便
找主管诉苦 ， 对方趁机劝她离
职： “你不该这个时候怀孕。 你
老公挣得又不少， 你这么辛苦干
嘛呀， 不如回家好好养胎。 按法
律规定， 员工主动辞职没有经济
补偿金， 我跟领导说说让单位给

你， 干脆辞职得了。”
何韵妮没同意。 此后主管继

续给她工作加码， 而且都是一些
谁都不愿干的脏活累活， 因此，
她一下班回家就懒得动弹了。 在
老公的劝说下， 她同意辞职， 单
位与其签订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
同协议书， 并支付了5000元经济
补偿金。

律师说法
面对何韵妮的问题， 褚军花

说， 依据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第17条的规定， 公民有生育的权
利， 所以是否生二胎， 何时生二
胎， 由女职工自主决定 ， 用人
单位无权干涉。 用人单位要求生
育二胎提前申请生育指标的行
为， 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二胎产假时长
不是单位说了算

刘小艳告诉记者：“我是河北
人，25岁在老家结婚生小孩后来
到北京打工。 被这家金属制品公
司聘用后，与老公在这里安了家。
我去年又怀孕了，今年1月底剖腹
产生下一女孩。近日，因我该休多
少天产假与公司发生矛盾。 ”

刘小艳说自己属于晚婚晚
育， 这次又做了剖腹产手术， 如
果加上老公的15天陪产假， 她认
为自己可以休158天产假， 即法
定98天+30天晚婚晚育假+15天
难产假+老公未休而转到自己身
上的15天陪产假。

但单位认为， 刘小艳只能休
法定98天+15天难产假。 对于30
天晚婚晚育假， 单位称她第一次
生小孩时已经休过了， 二胎时不
能重复再休。 因老公与她不在同
一家单位上班， 所以老公即使不

休陪产假 ， 那15天也不能转给
她。 单位一再强调， 她必须按公
司说的天数休产假， 若多休按旷
工处理， 单位有权与她解除劳动
关系。

刘小艳很疑惑： “法律究竟
是怎么规定的？ 难道二胎产假休
多少天， 要由单位说了算吗？”

律师说法
褚军花说， 对于晚婚晚育 ，

法律以前确实有 “可以获得延长
婚假、 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
利待遇”的规定，但修订后的《人
口与计划生育法》 将此内容改为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
夫妻， 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
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关于产假
天数的问题， 该法第29条规定由
地方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褚军花说， 《北京市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 第18条规定， 机
关、 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
其他组织的女职工， 按规定生育
的， 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
享受生育奖励假30天， 其配偶享
受陪产假15天。 女职工及其配偶
休假期间不得降低其工资、 予以
辞退、 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
同。 因此， 按照现行规定， 只要
是合法生育， 无论是一胎还是二
胎 ， 都可以享受生育奖励假30
天， 配偶享受陪产假15天。 对于
刘小艳来说， 她可以先享受法定
98天产假和15天难产假， 然后再
休30天生育奖励假。

至于老公应休而未休的15天
陪产假能否转给妻子刘小艳， 目
前北京市没有明确规定， 职工可
以与单位进行协商 。 褚军花认
为， 陪产假是专门给予男士陪护
照顾妻子生育时的一种福利， 单
位不同意转移也无不可。

要求女工提前申请生二胎、 减少生育假期天数等属严重侵权

女女工工是是否否生生二二胎胎 单单位位无无权权做做决决定定
□本报记者 王香阑

生不生、何时生、生育二胎能否与一胎享受同样待遇有法可循

在见义勇为中受伤应当申报工伤
近日， 读者杨师傅向本报

反映： 两年前， 他到一家公司
当驾驶员并签订了3年的劳动
合同。 半个月前， 他在驾车运
输货物途经闹市区时发现有个
妇女遭到两个歹徒抢劫， 便停
住车与歹徒搏斗。 在搏斗中，
他头部受伤， 右臂右腿骨折。
事后， 他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但是， 当杨师傅向公司申
报工伤时却遭到拒绝， 公司的
理由是其虽然是见义勇为， 却
不是因为工作受到伤害， 所以
不能申报工伤。

他想知道自己能否申报
工伤？

经咨询相关部门及律师 ，
得到的答复是： 杨师傅不顾个
人安危， 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
争， 既保护了个人财产及生命
安全， 也维护了社会治安管理

秩序和法律的尊严， 应当大力
提倡和鼓励。 杨师傅在见义勇
为中受到伤害， 虽然与工作并
无直接关系， 但符合 《工伤保
险条例》 视同工伤的情形。

《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规
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视同工伤”，其中第（二）项的内
容则为 “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
家利益、 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
伤害的”。 杨师傅的行为属于
见义勇为毋容置疑。 民政部、
教育部等部门 《关于加强见义
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 中
指出 ： “对见义勇为致残人
员， 凡符合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条件的 ， 依据 《工伤保险条
例》 落实相应待遇。”

综上， 杨师傅在见义勇为
中受到伤害应当申报工伤。

（程文华）


